
上游犯罪和“自洗钱”犯罪

是否应当数罪并罚

“自洗钱” 从被提上刑事司法议程之始， 便

伴随着各种争议， 包括 “自洗钱” 是否成立， 如

何看待其犯罪构成， 对其如何处罚等一系列问

题。

2024年 8月 19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虽然其中对 “自洗钱”

如何定罪处罚作出了解释， 但是， 对于 “自洗

钱” 入罪的例外情形以及 “自洗钱” 犯罪与上游

犯罪数罪并罚问题， 由于各方面意见分歧比较

大， 没有在司法解释中作出规定， 有待司法实践

继续研究。

“自洗钱”构罪问题

存在争议
张鹏飞 ：对于“自洗钱”

与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认定

问题，应当考虑“自洗钱”转

移赃款行为的相对独立性特

征。 有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对于不同的上游犯罪，可

以根据“自洗钱”行为与上游

犯罪行为之间相对独立与

否， 以及是否转移隐匿赃款

这两个标准， 确定是否应数

罪并罚。

比如， 对于集资诈骗犯

罪， 行为人往往将诈骗款用

于投资、购买股票，有的甚至

通过持仓、 抛售股票以操纵

证券市场。 行为人的行为表

面上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

属于“自洗钱”中的将赃款转

化为有价证券， 但从实质上

看， 该行为属于行为人获取

赃款后的事后化行为， 也不

具备隐匿赃款、 将赃款洗白

的行为特质。 此时，再对之予

以数罪并罚，显然失当。

柏浪涛 ：既

然“自洗钱”犯

罪与毒品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

等七种犯罪

是上、下游犯

罪的关系，上

游犯罪的犯

罪所得作为

下游洗钱罪

的行为对象，

是在上游犯

罪完成之后

才得以产生，

那么，基于上、下游犯罪在发

生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二者

不可能成立想象竞合。 如果

在上游犯罪成立之后， 行为

人再通过金融手段对犯罪所

得实施转移等行为， 就可能

成立洗钱罪。 总而言之，我的

标准很简单：如果“自洗钱”

行为破坏了有关法益并达到

构罪标准， 既然立法也已经

将“自洗钱”行为入罪，那么，

我认为就应当与上游犯罪数

罪并罚。

徐光华：“自洗钱” 行为

天然构成洗钱罪， 在上游犯

罪亦成立的情况下， 我们就

有必要思考到底是定一罪还

是数罪的问题。

我认为， 不管行为人是

实施了上游犯罪中的哪一种

犯罪，哪怕“自洗钱”行为与

上游犯罪是行为人在不同时

间段分开实施的两个行为，

构成两罪， 我依然觉得数罪

并罚应当慎重。 即使《刑法修

正案 （十一 ）》已经将“自洗

钱”行为纳入定罪范围，还是

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洗钱的方

式、主观故意等因素。 在《刑

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后，

全国人大法工委专门针对修

正案中的洗钱犯罪条款作了

一个解读， 指出上游犯罪和

下游“自洗钱”犯罪之间的关

联度较高， 存在自然而然的

联系， 如果行为人并非有意

对抗司法、 对抗金融制度和

金融监管，那么，对于上游犯

罪与下游“自洗钱”行为，就

没有必要数罪并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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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

能否同时存在

张鹏飞： 洗钱罪规制的是行为人

对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隐匿和转移

行为。 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于服务对上

游犯罪的追赃挽损。

因此， 洗钱罪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

为阶段性而非同时性， 即行为人在上游

犯罪获取所得及收益后， 又通过相对独

立于上游犯罪构成的行为， 将上游所得

及收益隐匿、转移。 对于“自洗钱”尤其要

注重上述特征。

陈晨：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自洗钱 ”

行为与上游犯罪不能同时存在， 上游犯

罪一定要既遂。 这不仅在最高检出台的

相关典型案例中有比较明确的观点 ，立

足刑法学理论的分析， 陈兴良教授关于

洗钱罪是连累犯的观点也能够很好地提

供解释。

所谓“连累犯”，是指事前与他人没

有通谋，在他人犯罪以后，明知他人犯

罪的情况， 而故意以各种形式予以帮助，

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其明显区别于共同

犯罪，两者只能成立其中之一。

对犯罪人、犯罪所得等进行包庇、窝藏、

洗钱的，都属于连累犯。 根据洗钱罪是连累

犯的观点，洗钱行为必然要求发生在上游犯

罪既遂之后。 这就延伸到上游犯罪与“自洗

钱”犯罪之间是否存在想象竞合的问题。 想

象竞合是行为人以一个主观故意实施一种

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以上罪名。

而实践中，“自洗钱”行为发生在上游犯

罪行为既遂之后，存在上游犯罪与“自洗钱”

行为发生先后顺序的切割，因此不存在竞合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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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 ：从实践角度来

讲， 我们在探讨“自洗钱”

行为是否构罪的问题时，

除了基于刑法保护法益的

理解， 实践中还源于对

“自洗钱” 单独定罪是否会

带来罪责刑不相统一的担

忧。 于是， 我们试图从想

象竞合、 牵连犯等理论来

平衡“自洗钱” 与上游犯

罪行为的罪刑关系。 根据

择一重罪处理原则， 实践

中往往以罪刑更重的上游

犯罪定罪处刑， 而不认定

为洗钱罪。

另外， 之所以“自洗

钱” 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

题会引发争议， 还在于“自

洗钱” 单独入刑与“事后不

可罚理论” 之间的冲突。 比

如， 有观点还是将洗钱罪作

为上游犯罪的附属犯罪。

但是， 从当前立法现状

以及与国际层面的合作、 互

动现状看， 我们觉得包括

“自洗钱” 行为在内的洗钱罪

其实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犯罪，

有独立的法益、 独立的犯罪

构成。 因此， 不能将“自洗

钱” 作为上游犯罪的附属犯

罪， 这需要从刑法理念层面

进行更新。


